
據悉，市售東○醬油產品疑係購入半成品生醬汁再經調味、

烹煮、沉澱、充填及包裝而成，惟於產品標示及網路廣告宣稱

「稟承古法釀造」等情，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以違反食品安全衛

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「易生誤解之情形」之規定，予以裁處在案。

究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對於「（純）釀造」醬油之製程規

定為何？又「古法」釀造之認定基準為何？醬油業者對於純釀造

醬油應採行之製程及標示為何？現行規範有無窒礙難行之處？為

保障國人健康及消費者知情權，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。

115年5月20日

調查委員：田秋堇、蔡崇義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

案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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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臺南衛生局(摘自鏡週刊報導)

其他業者桶槽車以管線輸送醬油至東○公司廠內

調查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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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衛生局查處經過

●發現該公司「白曝油」、「原汁醬油」……8項產品，係東○公司向

○公司購入生醬汁後，再加入調味品，經調煮、沉澱、充填後出貨

●該公司表示，生醬汁總氮量大於0.8（g/100ml），再經調煮分裝，  

故包裝標示「釀造」，符合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

●113.3.19臺南衛生局接獲記者詢問東○醬油爆造假之事

    同日即會同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人員，赴東○公司製造廠查核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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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公司宣傳古法釀造，違反食安法規定：
●東○公司於官網刊登「原汁醬油」產品：「以豆麥浸池發酵……稟承

『古法釀製』行家口味……。」

調查發現

古法釀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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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東○公司：「古法釀造」已成為一個商業之廣義詞，其並不代表即

以古法為露天曝曬、水洗、揉製及發醇（酵）等方式……此與目前

國內大廠共同之製程廣義說明製作精神之方式無異

●食藥署：未呈現其係稟承古法之製作「精神」等相關詞句

●臺南衛生局：違反食安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「易生誤解之情形」，

依同法第45條第1項規定，於113.7.19書裁處新臺幣4萬元

調查發現



調查發現

●臺南衛生局針對東
○公司所購入的生醬
汁，未檢驗總氮量，

而是採認公司內部檢
驗報告。

業者內部檢驗報告
非臺南衛生局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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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
●臺南衛生局針對

東○公司所購入

的生醬汁，亦未

赴生醬汁製造廠

（即○公司）進

行製程稽查。

而是採認官網所
載「醬油製造流
程」

業者官網  
醬油製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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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
臺南衛生局針對東○公司所購入的生醬汁，並未檢
驗總氮量，亦未赴生醬汁製造廠進行製程稽查，僅
憑該公司出具的內部檢驗報告及官網所載「醬油製
造流程」，即認定生醬汁係以釀造方式產

況且該官網「醬油製造流程」的標題為「純釀醬油
解密」，為該公司對於釀造醬油製程的講解及宣傳，
並不足以代表本案系爭生醬汁的製程

故臺南衛生局對於本案東○公司所購買生醬汁之查
核作為，有欠周延。

7



8

調查發現

●107.3.8衛福部公告「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」

    刪除CNS對於釀造醬油其果糖酸含量不得超過0.1%

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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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衛福部106.10.16日預公告「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」

內容有「果糖酸限量規定」

●衛福部107.3.8正式公告「包裝醬油製程標示之規定」

卻刪除果糖酸

●107.11.30 本院啟動調查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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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藥署說明：「第二次預告評論期間，分別有民眾
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、公協會來函建議，
刪除釀造醬油的總氮量及果酸規定」。

●本院調查期間，衛福部說明刪除果糖酸限量標準之原因：

調查發現

不知名民眾（may MAY）於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
反映內容：建議刪除釀造醬油的總氮及果糖酸規定



針對醬油製成標示草率
本院108.2.14糾正衛福部及食藥署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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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糾正後 衛福部及食藥署未能提出檢討改善措施

本院於108.10.3召開委員會，質問陳前部長時中

陳前部長說明：

將委託進行醬油果糖酸及總氮量監測調查。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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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
●抽檢市售195件醬油
(國產153件+輸入42件)

檢驗果糖酸、總氮含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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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109年國衛院對於市售137件(108件國產+29件輸入)標示為釀造醬油果糖酸檢驗
結果，136件(108件國產+28件輸入) 未檢出果糖酸或含量小於0.1%，

僅1件輸入產品檢出(含量0.26%)，而食藥署即據以作為果糖酸無法判定醬油釀造
與否指標之理由。然，未曾探究該件輸入醬油產品宣稱或傳達為釀造製程的標示
是否屬實

調查發現

釀造 水解 調合

總件數 108 19 26

  未檢出 108 0 3

  檢出

          0.1% 0 2 6

          >0.1% 0 17 17

鑑別準確率(%) 100 89 65

國產

果糖酸檢測結果

釀造 水解 調合

總件數 29 10 3

  未檢出 27 5 1

  檢出

          0.1% 1 1 0

          >0.1% 1 4 2

鑑別準確率(%) 97 40 67

輸入

果糖酸檢測結果

來自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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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國衛院報告：

部份水解/調合醬油未檢出果糖酸或含量小於0.1% (國產11件、輸入7件)，

如以果糖酸為判定釀造與否的標準，則該等水解/調合醬油，會被誤判為釀造醬油

因此該院提出結論及管理政策建議：果糖酸無法作為準確判定釀造或非釀造醬油
產品的單一指標，應佐以稽查

調查發現

釀造 水解 調合

總件數 108 19 26

  未檢出 108 0 3

  檢出

          0.1% 0 2 6

          >0.1% 0 17 17

鑑別準確率(%) 100 89 65

國產

果糖酸檢測結果

釀造 水解 調合

總件數 29 10 3

  未檢出 27 5 1

  檢出

          0.1% 1 1 0

          >0.1% 1 4 2

鑑別準確率(%) 97 40 67

輸入

果糖酸檢測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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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
●114.7.15食藥署再於「醬油標示案專家學者會議」

部分專家學者明確提出：

◆「我覺得CNS的標準很對，釀造醬油的果糖酸必須要低於0.1%，

但沒有說低於0.1%的醬油就是釀造醬油。」

◆「CNS423於77年制定並公布，果糖酸低於0.1%是釀造醬油的一個指標，

就是它的特徵。但是不能倒過來講，小於0.1%就是釀造醬油，大於0.1%就不是。」

◆「依國衛院的報告，108件國產與29件進口釀造醬油，

只有1件果醣酸含量大於0.1%，其實符合率還蠻高的。

所以單向將果糖酸含量低於0.1%列為釀造醬油品質指標，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，

但是不宜倒過來推測。」

(該會議針對「研議訂定釀造醬油中果糖酸限量標準，或搭配其他多因子
作為辨別指標」及「研議酸水解醬油標示規定」2議題，邀集專家學者及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共同研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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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7.15食藥署「醬油標示案專家學者會議

食藥署結論：

〈1〉由於目前醬油之原料及製程進步又多元，已不適合用果糖
酸作為判定之唯一指標，且果糖酸無涉食品安全。

〈2〉釀造醬油與非釀造醬油之辨別指標，有待再研究探討。

〈3〉檢驗不應作為判定的唯一手段，可藉由其他方式，如加強
生產管理、現場稽查，以保障消費者知情權及選擇權。

調查發現

●國衛院「109年度醬油產品監測委託辦理計畫」對於果

糖酸抽驗的結果，與該計畫所提的結論及管理政策建議，

未盡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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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果糖酸目前雖無涉食品安全，惟食品「品質」為食安法第

1條明定立法目的，故有關醬油釀造品質，亦應值政府重

視。

●食藥署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，

因此目前僅以總氮量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，
未研定其他或多重科學判定因子，
難以保障堅持以釀造方式產製醬油的產業，

恐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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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食藥署表示，釀造醬油除檢驗總氮量外，尚需輔以製
程實地稽查，

始能釐清是否為釀造醬油。但是：

◼ 稽查人力有限，且本案東○醬油案，並非由稽查人
員實地稽查得知，而是媒體揭露始公諸於世。

◼  輔以製程實地稽查之作法，並無法規範輸入產品，

因為實務上，不易赴原生產國家去稽查產品製程。

調查發現



調查意見二

本院針對衛福部訂定釀造醬油之品質及標示相關規定較
CNS寬鬆等情，早自108年2月14日提出糾正迄今，食
藥署仍認為果糖酸無法為釀造醬油之判別指標，卻未研
定其他或多重科學判定因子

持續僅以產品總氮量為釀造醬油之唯一檢驗標準，並表
示尚需輔以製程實地稽查始能判定，然製程實地稽查不
但未能適用於輸入產品

加以稽查人力嚴重不足，例如本案為在地生產，其製作
不實之情形，並非經由稽查人員實地稽查得知，而是遲
至媒體揭露始公諸於世，因此有關釀造醬油之科學判定
方式，亟待該署積極研議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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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1 調查意見，函請衛生福利部督同所屬確實檢討

改進見復。

2 調查意見，經委員會討論通過、遮隱個資後上網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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